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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1年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担任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能产控集

团”或“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能源”或“上市公司”）之

收购人财务顾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为本次收购

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辽宁能源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1 年 5 月 6 日）。 

2021 年 4 月 20 日，辽宁能源披露了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

结合辽宁能源的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本财务顾问出具 2021 年第一季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以下简称“本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本次收购系辽能产控集团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沈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持有的辽宁能源 3.18 亿股股份。本次收

购完成后，辽能产控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31.41%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根据辽宁能源 2020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2020 年 4 月 29 日，沈煤集团持有的 3.18 亿

股辽宁能源股份已过户登记至辽能产控集团账户。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均已依法完成，上市公司

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2 

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辽宁能源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辽能产控集团、辽宁能源按存在违反公司治

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辽能产控集团依法行使对辽宁能源的股东权利，

辽能产控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辽宁能源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辽能产控集团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维护辽宁能源独立

性作出了相关承诺。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不存在违反其承诺

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2020 年 4 月 15 日，辽能产控集团披露收购报告书。根据收购报告书，自收

购报告书签署日至未来十二个月内，辽能产控集团相关后续计划为：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不存在对辽宁能源主营业务进行改

变或作出重大调整。 

（二）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未对辽宁能源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也未实施其他使辽宁能源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方案。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或建议 

2021 年 1 月 14 日，辽宁能源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

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解聘田星先生、

毕强先生的副总经理职务；经总经理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聘任孙

洪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其他变更。辽能产控集团未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

划或建议。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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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未有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未有对辽宁能源现有员工聘用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无对辽宁能源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

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辽能产控集团无对辽宁能源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

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综上所述，经核查，辽能产控集团、辽宁能源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

治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

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辽能产控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辽宁能源

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辽能产控集团不存在违反其

承诺及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辽能产控集团不存在未履行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